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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9月19日

（2023）浙0723破24号
本院根据周振虎的申请于2023年9月7日裁定受

理了武义隆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3年9月11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为武义隆凯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武义隆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0月27日前，向武义隆凯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武
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21200；联系电话：储律师13967961870、徐律师
15825762221，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
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武义隆凯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武义隆凯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武义隆凯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
人应在2023年10月13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
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3年11月15日（星期三）上午9时整在武义县人民法
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式召
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破27号之一
因浙江盛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浙江盛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23年9月7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
年9月12日裁定终结浙江盛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15号
黄余庆、黄俊鹏：本院受理原告周昀诉被告黄余庆、

黄俊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原告周昀于
2023年8月17日提出上诉。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726民初215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昀的诉讼请求）及周昀提
交的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
诉人一审的诉请；2、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102号
季峻垦：本院受理严公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726民初21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季峻
垦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严公局借款150000
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23日至2023年4月3日止按月
利率1%计）。本案受理费447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5122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6470号
杭州辰坤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宏发建

设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璟坤置业有限公司、杭州辰坤
置业有限公司、杭州上坤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以其它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举
证材料、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要求：一、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工程款1697577.74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履约保证金100000元；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
款利息（以1797577.74元为基数，按3.7%年利率标准，
自2020年4月27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四、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80000元；五、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保全申请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
内。本院定于2023年11月16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综合审判庭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
陈楼康独任审理。若不按时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
法进行缺席审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2573号
姜航：本院受理原告郑嘉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802民初
257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姜航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郑嘉俊借
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
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
失（自2023年3月10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郑嘉俊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560元，
共计860元，由你承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缴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1742号
郑云华（公民身份号码422801197601112457，

住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鸦丘坪村徐家湾组5号）：本院受理
原告戴林荣与被告郑云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23民初
17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限被告郑云华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戴林荣劳务报酬
99567.5元。二、限被告郑云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戴林荣保全申请费1160元、公告费56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326元，由被告郑云华负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2345号
郑黎民：本院受理原告肖玲与被告郑黎民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肖玲的诉
讼请求是：1、依法准予原告肖玲与被告郑黎民离婚。2、
婚生儿子郑肖宇（2018年6月出生）、婚生女儿郑歆宜

（2019年12月出生）随原告肖玲共同生活，由被告郑黎
民每月承担两子女抚养费用2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定于
2023年11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特别提示：挂牌公告期满，若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的，由交易中心组织网络竞价（多次报价）。通过网
络竞价（多次报价）产生最高报价方，且最高报价不低于挂
牌保留价的意向受让方确定为最终受让方；若意向受让方
的最高报价低于挂牌保留价，则不成交，挂牌结束。挂牌
公告期满后，若最高报价方报价低于保留价，转让方有权
选择与该最高报价方通过议价方式成交。

业务咨询电话：13823673061卢女士；18824230930陈女士
项目编号：YTQH23090011
项目名称：浙江帝尔神服饰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转让底价：本项目设有保留价，保留价不对外公开
网络竞价起始价：人民币432万元
网络竞价加价幅度：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
项目简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委托我中

心公开挂牌转让“浙江帝尔神服饰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标的所在地为浙江金华，截至处置基准日2023年8月3日，
浙 江 帝 尔 神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不 良 债 权 合 计 人 民 币
7536028.51元，其中本金合计人民币3083636.50元，利息合
计人民币 4452392.01 元（破产确认利息），费用合计人民币
0元。（注：以上债权金额仅供参考，转让方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债权的本金、利息、总额等具体债权金额最终
以借款合同、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件确定的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ytfae.com。地址：深圳
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33楼。

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转让信息公告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缙云县华亨工艺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11226661979381 丢失，声明作废。财务
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缙云县华亨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鹿洲公案》：

清代司法“无讼”理念的生动展现
【史海钩沉

】

闫竑羽

《鹿洲公案》，又称 《蓝公案》

《公案偶记》，是清代蓝鼎元 （1680—

1733 年） 纂辑的案例集。因作者号鹿

洲，故书以此名。《鹿洲公案》 一书完

成于雍正七年 （1729 年），主要刊本有

雍正十年 （1732 年） 刻本，光绪五年

（1879 年） 重刊本等，后被收入 《四库

全书》 史部传记类。全书分为上下两

卷，记录了作者任广东普宁、潮阳两

县知县时办理的二十四个案件。区别

于一般的公案小说，《鹿洲公案》 所载

案例多为作者亲身参与审理的实案，

即“追思往事，择其案情稍异者，笔

之成书”，因而书中案情多以第一人称

口吻叙述。清朝末年，《鹿洲公案》 与

《包公案》《施公案》 合并编纂为 《三

公奇案》，亦有书坊将 《鹿洲公案》 易

名为《蓝公奇案》后继续刊行。

清代进士旷敏本为 《鹿洲公案》

作序曰：“先生听讼如神，果有包孝肃

遗风，每当疑狱难明，虚公静鞫，似

别有钩致之术。虽狡黠讼师、积年老

贼，词说不能难，吏责不能服者，一

见先生即鬼诈不知何往，不待刑而毕

输其情。”《鹿洲公案》 中对“邪教惑

民”“三尻盗尸”“仙村盗”“三山王多

口”“死丐得妻子”等案件的描述，不

仅真实还原了清代地方的社会问题，

更展现了蓝鼎元不畏豪强、公正廉

洁、巧断疑案、一心为民的形象。

在古人看来，诉讼是一种缺乏道

德的表现。《论语》 中载：“听讼，吾

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儒家思想

认为，在司法案件审理过程中，要以

无讼为最终的目标，要善用道德教化

从而减少争讼。《鹿洲公案》 中的蓝

鼎元通过惩治不法衙役、讼师，打击

豪强、肃清盗贼，整顿地方治安秩

序，破除迷信等行为，寓教化于止讼

中，是儒家“将心比心”价值观的直

接体现，爱民之行的生动践行，旨在

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弘扬社会正

气。

“兄弟讼田”案较为清晰地还原

了蓝鼎元“无讼”的司法理念。此案

发生在蓝鼎元担任潮阳知县之时。村

民陈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阿明，

小儿子叫阿定。这两个人“少同学，

长同耕”，和睦友爱。长大之后，二人

分别成家。陈智去世的时候，留下了

七亩农田。兄弟二人为了能够争到农

田，出现了嫌隙，以致“亲族不能

解，至相争讼”。“若寻常断法，弟兄

各责三十板，将田均分，便可片言了

事”，可是蓝鼎元认为，“田土，细故

也。弟兄争讼，大恶也”，如果依照惯

例判决，定会有损兄弟之间的亲情，

也会给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他

“命隶役以铁索一条两系之，封其钥

口，不许私开。使阿明、阿定同席而

坐，联袂而食，并头而卧。行则同

起，居则同止，便溺粪秽，同蹲同

立，顷刻不能相离”。也就是说，把他

们二人绑在一起，让他们时时刻刻不

能分开，每天共同生活。蓝鼎元还派

人每天观察他们，结果发现，刚刚开

始的时候，二人沉默不语，几乎没有

任何沟通，“悻悻不相语言”，而且常

常背对背而坐；等到过了一两天，二

人便可以相向而坐；三四天又过去

了，兄弟二人常常面对着对方叹息，

有的时候还能交流几句；再过几天，

二人可以共同吃饭了。得知这样的情

况，蓝鼎元说：“余知其有悔心也。”

于是命人将二人带上来审问，同时把

他们的儿子也都一同叫来听审。蓝鼎

元还是没有直接对案件发表意见，而

是说：“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

今日至此。”将兄弟二人争讼的根源，

推到了他们的父亲身上。如果他们的

父亲当初没有生下他们，就不会出现

今天亲兄弟对簿公堂的尴尬局面。然

后，蓝鼎元说为了防止日后他们的

儿子也像阿明、阿定兄弟二人

一样，为了争夺父亲的财产

而反目成仇，提出“汝两

人各留一子足矣⋯⋯命

差役将阿明少子、阿定

长子押交养济院，赏与

丐 首 为 亲 男 ”， 因 为

“丐家无田可争”，“他

日得免于祸患”。听到

要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乞

丐，两兄弟都开始着急

了 ， 纷 纷 表 示 知 错 后

悔，同时表示不再争讼，

愿 意 将 父 亲 的 田 地 留 给 对

方。最后，蓝鼎元提出“今以

此田为汝父祭产，汝弟兄轮年收租

备祭，子孙世世永无争端。此一举而

数善备者也”，让他们兄弟二人轮流收

取田租，以用来祭奠祖先。

其实，蓝鼎元本可以采用常法，

直接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判决。但是可

能是出于息讼的考虑，又可能是想借

此案教化乡民，他另辟蹊径息讼止

争。在两兄弟明确表示“至死不复

争”时，蓝鼎元又让他们回去询问他

们妻子的意见。再次回到公堂之时，

二人的妻子“邀其族长陈德俊、陈朝

义，当堂求息”。通过这样一个再简单

不过的土地纠纷案件，保护了兄弟之

间几十年的情谊。更为重要的是，通

过这样一个案件，可以让世人感受到

以礼待人的和谐之道，起到润物无声

的奇效。当蓝鼎元作出轮年收租的决

定时，阿明、阿定夫妻四人“悉欢欣

感激，当堂七八拜，致谢而去”，而

“兄弟妯娌相亲相爱”的场景出现，也

使得“民间遂有言礼让者矣”。

以上只是 《鹿洲公案》 二十四则

案例中的一个简单缩影。深受儒家思

想教导的蓝鼎元深刻明白，讼不可妄

兴。他为了“快一邑人心，永垂鉴

戒”，将“林军师”案中教唆他人恶意

告诉的林军师“按律尽法创惩”，“为

移风易俗之一助”；在“没字词”一案

中，他对欺凌孤苦无依的郑氏刘氏婆

媳俩的李阿梅，本“应加刑责，以儆

无良，惩欺诳”，但是李阿梅“辄自服

辜，据实输情”，主动反省自己的错

误，蓝鼎元为“全亲亲之谊”，对其从

宽处罚，最终“俱各和好如初”⋯⋯

诸如此类的案件在 《鹿洲公案》 中还

有很多，蓝鼎元将息讼的观念贯穿断

狱始终，如果不是遇到不可调和的矛

盾，就奉劝百姓不要上官府告状。非

要对簿公堂，也尽己所能化解纠纷，

平息事端，以求两造和合。

从史学角度评价，《鹿洲公案》 是

我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公案著作之

一，是研究清代区域社会史的重要史

料。由法学视角考察，《鹿洲公案》 不

仅集中反映了清初地方对法律法规的

执行情况，亦为今人把握清代息讼止

争的司法实践特点提供了有益素材。

（文章摘自 《学习时报》）


